財團法人和諧有機農業基金會
	
投入資材使用計畫申請書
表1.商業種子、種苗或繁殖體使用計畫
□種子 □種苗 □繁殖體
申請使用計畫前應注意事項注意事項：
一、不同種子/苗商、不同處理藥劑或不同出貨規格之作物均需單獨填寫一張。
二、申請人應知曉我國有機法規不允許有機農產品檢出農藥殘留，使用下述商業種子/苗，但產品仍遭檢出農藥殘留時，應自負相關法律責任(罰款、違規產品下架回收銷毀、繳納調查費用、停權或撤證之處分)，特此聲明。
三、應檢附文件：
1.購買單據/報價單(如有請提供)
2.年度生產計劃表(種子/苗/繁殖體申請必備)
	農產品經營者名稱
	
	聯絡電話
(手機)
	
	E-mail：
	

	目標作物
	
	作物品種
	
	預計使用/
採購量
	

	購買月份(預計)
	　　　年    　 月
	定植至採收天數預估
	

	使用田區
(地段號)
	

	嘗試取得合格
種子/苗之紀錄
	□「臺灣有機農業資訊網」找不到此作物品種。查詢日：   年   月   日
□其他說明

	種子/苗
供應商資訊
	廠商全名
	
	電    話
	

	
	地    址
	

	供應商使用哪些
合成化學物質?
	物質名稱
	請向供應商打聽有用哪些藥劑/肥料或合成化學物質等。


	購買後處理方式(預計)
	□未處理，直接使用。
□種子事先泡水並洗去除藥劑。
□育苗室或溫網室暫時隔離。
□其他，請說明：


申請者確認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寫日期：：                
[bookmark: _GoBack]
四、驗證機構審查結果：
	□同意台端/單位所提商業性繁殖材料使用計畫，請注意產品不得檢出農藥殘留!	
注意：1.包葉菜、短期葉菜類、根莖菜等種植至採收時間短，應待作物成長至產品可出貨規格時方能採收，但產品仍不得檢出農藥殘留。
　　　2.縣市政府至田間採樣時，應向採樣人員出示本使用計畫，並說明那些作物為外購種子/苗。
　　　3.購買後處理之廢水/盛裝容器等，請確實區隔與清潔以避免交叉污染。
□同意台端/單位所提外購商品化資材使用計畫，請依規定使用。
注意：1.請注意配製時人身安全，並妥善以專櫃或專倉保管相關資材，避免兒童或其他非工作人員接觸。
　　　2.若有違反有機驗證基準規定，本機構得取消有機驗證資格。
　　　3.應合理化施肥並做好土壤肥培管理。
　　　4.若使用含毒甲基丁香油須放置於誘引器，避免與植株及土壤直接接觸。
□同意台端/單位所提有害生物防治計畫，請確實依計畫執行，並區隔與清潔以避免交叉污染。
□同意台端/單位所提營養元素添加計畫，請確實依計畫執行。
□同意台端/單位所提非有機原料使用計畫，請確實依提之製程配方產製。

	□審查不通過。
原因: 
□「臺灣有機農業資訊網」可尋得改作物品種。
□非基準正面表列可使用之資材。
□資材無登記證字號。
□內含經政府公告禁止使用之成分：
□其他：

	通知日期
	
	審查員名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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